关于举办第十三届“科研杯”优秀教育教学论文
评选活动的通知
徐教科[2011] 4号

各县（市）、区教育（文教体）局，局直属各学校：
为了鼓励教师及时总结自己的教育教学经验，促进学校教育科研工作和教师的专业化发展，为教师提供更多论文获奖、交流的机会，市教科所受教育局委托将于2011年10月举办第十三届“科研杯”中小学暨幼儿园教师优秀教育教学论文评选活动。

一、参评论文要求：

1．要求教师结合自己的教育教学实际进行具体深入的思考与解析，提供出独特而鲜活的经验和独立的见解。

2．坚决杜绝抄袭，一旦发现抄袭将通报各县（市）、区、学校。

3．参评范围：徐州市中小学及幼儿园在职在岗教师，凡参评论文应未曾在市级以上刊物上发表或未在市级以上评比中获奖，每人限报一篇。

4．每篇论文要求交纸稿和电子稿各一份，评审费40元，由县、区教科所及局直属学校教科室统一收取；电子稿由各位参评教师自行在网上申报，上传的论文电子稿只能是word生成的doc，docx格式文件。

5．格式要求：论文篇幅不限，正文前要有“摘要”(2O0字以内)和“关键词”(3-5个)。引文要细加核对。注释统一用脚注，每页编号。参考文献置于论文最后。注释和参考文献要写明作者(主编、译者)、篇名(书名)、报刊名称及日期或期次(出版社及出版年份)、页码等项。文章格式设置为：正文五号宋体、单倍行距。

二、申报程序：

1．以县（市）区为单位分配用户名密码，以学校为单位申报。各县（市）区必须在7月30日前将学校用户密码通知到学校。

2．教师个人凭学校用户密码登陆徐州教育信息网论文评比平台http：//www.xzedu.net.cn/lwpx。选择学校名称（如学校名称不存在，请联系县区添加）、学段、学科，录入身份证号、联系方式、论文题目等个人信息，并上传论文电子稿。上传成功后，打印纸质稿件，缴费。

3．县（市）区汇总确认缴费后生成论文编号，将系统生成的论文编号誊抄到纸质稿封面右上角，并按编号顺序排序后统一上交。

三、申报时间：

8月1日至9月30日止，申报时间为系统自动控制过期无法上传，请严格按申报时间上传。

论文评审完毕，由市教科所以文件形式公布获奖名单并颁发获奖证书。

                            2011年6月20日
